
兩周鋪器銘文代詞初探

烏國權

周代銅器銘文昕見的代詞，有人稱代詞、反身代詞、指示代詞和無指代詞四種。它

可以作主語，也可以作賓語和修飾語。現分別列舉如下:

一、人稱代詞

(一)人稱代詞的“自稱"、 “對稱"和“他稱"

甲、自稱這有“余 “.þ、"
口、 “色f' 、“的"、

“怡"、“吾"、“丸"、“吳"等十二字。 “我"和“吾"古音相近， η言"、

ZFC' 與“吾"古音也大抵相同，而“台"、 “件"、“的"、 “怡"那是彼此的借字。

余 “余"字是在周代金文中用得比較多的一個自稱代詞。 “余"和“予"是古今

字，古代同音@而異構， ((尚書》用“予

“余"字而、波沒有“予"字。 “余"字用格主格較多;也用於賓格和領格。和對稱代詞結

合，大多數是跟“汝"字相配。

用於主格的:

“f自氏曰:不嬰敵方撮說，廣伐西俞，王令〈命〉我羞進於西，余來歸獻禽，

今命女(汝〉御追於苓。" ((不嬰筆》

“今余弗(揖)民(遐〉組，余用乍朕後男鼠(臘〉尊籃。" ((師，支筆》

用於賓格的:

“女(汝〉以事戒公家，雁(應〕螂余於崑螂，女以螂余朕身。" ((故夷鐘》

“女(汝〉專今於艱螂，虔帥不易，左右余一人。余命女(汝)載差卿為大事。"

《叔夷鐘》

第一句“余脹"兩字連言，郭沫若先生認為: “‘余股，猶今言我自己， ((吉日創》

有‘朕余，例同。"@張薩麟則以為一字為贅，或者這樣解釋:郎以“朕身"為“螂"

之直按賓格， “余"為其間接賓格， 並舉英文 indirect object, 德文 dative case 為

@“余"“予"古音屬魚部定母。

@ ((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》二O六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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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@。兩種解說容有小異，但以“余"作賓格則是一致的。

用於價格的:

“降余多蝠，福余順議。" ((宗周鐘)) . 

“烏摩!懼余小于國湛于艱，永成先玉。" ((毛公鼎》

我 “我"字是殷虛甲骨刻辭中使用最多的一個自稱代詞。但在周金中它並沒有

“余"字那末多地被使用。它多數用於價格，但也有用於主格和賓格。 “汝"字是它相

配較多的對稱代詞。

用於領格的:

“伯酥父若曰:師獸，乃祖考有勞于我家。" ((師叡筆》

“唯天品(將〉集萃命，亦唯先正翠詩(襄入〉莘辟，勞勤大命，絆皇天亡臭

(鞍) .臨保我有周，不工丸(丕鞏)先王配命。" ((毛公鼎》

用於主格的:

“我E克(慨〕付散民回器，有爽，實余有散氏心潮兒(賊).剩三(隱)千罰千，

傅棄之。" ((散氏盤》

“我佐司(闢 HiB皇天王，對乍(作)宗周實鐘。" {(宗周鐘》

用於賓格的有:

“女(汝)呂(垃L)我車君伐撮就於高降。" ((不學革》

正是真欠虞 ‘三色"、 ‘有亡，和“虞"的用作人稱代詞，那是在東周垃l後的轉銘才看到

的。在此間前的“長、"字，多作地名。人名等使用。王國維說: “《周禮﹒天宮)) : 

‘是太人'. ((釋文)) : ‘是人本或作長丸，。蟲文 9人問字，知是、魚亦一字矣。"甲骨刻辭

“魚"字作自稱代詞也有個別例子: “戊寅←貞:魚里?歲自母辛哀。 “( ((殷虛書契

前編)) 1.30.4) 證之古籍， 如敦煌唐寫本《商書﹒徽于)) . “魚家路孫于荒。"日本古

寫本《周書)) : “魚有民有命。"也都是以“魚"為代詞的。 “喔" ‘iSC “虞"有用
主格和價格兩種。

用於主格的:

“蓮、以產飲，野於室家。"。本民壺》

布成~l!臥喜，以樂嘉賓，及我父是聽士。" ((沈兒鐘》

用於價格的:

“用樹壽老毋死，保存、兄弟，用求考命嗎生，肅肅義政，保毒、子姓。" ((齊耕學〉
“台(以〉樂虞家，喜而賓客，恰恰鼓之，夙暮不式。" ((越王鐘》

朕 在甲骨刻辭裹， “脹"字有用作主格和價格兩方面。《尚書》也有以“朕"作

主格之例。在周代銅器銘文中，用於主格的不多，主要還是用在價格方面。用作價格則

猶言“我的"。作為封建帝王專用的自稱代詞，那是秦始皇以後的事。例如:

用於主格方面的:

@ 容庚《周金文中昕見代名詞釋例)) ( ((燕京學報)) 1929. 12. 一0四二頁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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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朕臣天子，用冊王命。" <<那侯革)) (臣，臣事也。 “朕臣天子"就是我臣事於

天子。〕
“喙辟天子、懦伯命幸臣獻金車。" ({獻葬)) (辟，也是臣事的意思。此句意為:

“我昕臣事的天子和持伯賞給他的臣于一一獻以黃金和車輛。" ) 

用於價格的:

“王若曰:克，昔余飯命汝出納~命，今唯綸京乃命。" ({克鼎》

“不聽拜捕首休，用作朕皇租公伯孟姬尊殼。" ({不嬰軍》

在個別的例子中，還有代詞之後、名詞之前，夾進了形容詞的句子。如:

“王若曰: nr 伯，原丕顯祖玟f丸膺受大命。乃祖克卒先王，翼自他邦，有

于大命。......'" ((拆伯草》

台持自7怡 馬融在注釋《尚書﹒海誓)) : “非台小子敢行稱亂"時說: “台，我

也。"在金文裹， “台"是僅用價格的一個自稱代詞，意思和“脹"相同，猶言“我

的"。 “台"有且“怡"假，但較多的是用“昌平"和“自]"。這幾個字，大都出現在東

周。現每字各舉一倒在後面:

台 “清(抵〉敬矯肥，休會馬青皇母。" ((即使李鼻》

碎 “公曰:‘汝敬共 ;f命，汝雁甫公家，汝要設制?師，汝肇敏于或攻。..... .' " 

《叔夷鐘》

的 “齊望氏贏們擇其吉金，自作酥鐘，俾鳴乃好，用島以孝，于可皇租文考。"
《齊豐氏鐘》

怡 “永保怡身，子孫口實。" ({符玉義楚倚》

吾 “吾"字是古代典籍中比較常見的自稱代詞。但在較早的《尚書》中只一見。

到春秋末葉的《儀禮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墨子》、《左傳》、《孟子》等競相當習見了。

《石鼓文》以“逝"為“吾"，凡十四見。有“吾"字的轉銘只有四器，有些是作名

字，有的則假作“吾叉，字來用，作代詞的只有《商尊》和《沈子殷》。例如:

“商乍父丁吾(每〉尊"0 ({商尊)) (郭抹若先生以為吾字15P昔(實)字的別構，

“喜尊"就是“實尊"。但釋否為“吾"字似乎更與字形切合無間。銘作"商作父丁吾

尊"者，疑為 H商作吾父丁尊"之誤。..吾"是價格自稱代詞。這個旬例，與《無真

殷》的“無異用作脹皇祖釐季尊殷"相同。鼻銘常有誤倒，如《獻葬)) : “乍朕文考光

父乙"應為“朕文考父乙光"之誤。這個意見是否有當，還沒有把喔，附記於此，以待

商榷。

“克成經吾考以顯顯受命。" ((沈子筆》

“血葦考克淵克尸，沈于其緬懷多公能福。" ((沈子軍》

“也曰: ‘拜蹟首，敢昭告朕吾考命， ......' 0" ((沈子重)) ( ((沈于軍》中的“吾"

字，郭抹若先生也以為是“實"字，認為“實考"與“文考"、 “皇考"同意。此銘似

乎仍以釋“吾"較妥。 “吾考"，就是“我的父親

鐘》的“朕單祖巴B" (閉肥巴，先祖也〉入、 《拍尊》的“朕配" (配，配偶也〕同例; “朕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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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"的“朕吾"，和“吉曰:劍"的“朕余"、《赦夷鐘》的“余脹"也詞例相同。這個

解釋似乎也合理通嚼。)

凡郭沫若先生說: “凡當與朕同意，凡朕均一音之轉。" C <<大系考釋)) 22頁)

例如:

“嗚呼，不仟孔皇公，受京宗懿廬" <<班筆)) C 接郭氏考釋: “不仟孔皇公"與

《秦公筆》及《秦公鐘》“不顯朕皇祖"同例， “不杯"當同“丕丕"， “受京宗懿

廬"，意gp受到王朝宗室的美好的福寵。)

吳 “吳"也是只用於價格的自稱代詞。例如: “唯口學前文人秉穗，其刑事吳

配，格于宗室。" ((故毛鼎)) C “吳"大抵是“吾"的借字，百巴師團巴偶，這“吾配"跟

《拍尊ì} : “拍作朕配平姬庸宮祖揮"的“朕!B" 文例和意思都相同。格者，至也。

“刑宙吳阻，格于宗室"，其含義與《詩﹒大雅﹒思齊)) : “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

御于家邦"相近。)

乙、對稱有“女(汝)" "、“爾
聲都是相罔或相近的。

汝 金文都作“女"。鼻銘的用怯和甲骨刻辭不同: ←辭沒有用於主格，只用於賓

格和價格;金文則有主格、賓樁，但缺乏價格。在鼻銘的對稱代詞中， “汝"字是使用

最多的一個。

用於主格的:

“f自民曰:‘汝小子，汝肇敏於哉工. ..…….叮……..…….川…"'0 " ((不舉笙》

"rt l1tC 推)于敵，勿 l'11C 蠹) i{C 律〉廳民。......汝毋敢以酌，在乃札國

(繆)紙夕敬念王畏(威) .不吟。.. <<毛公鼎》

作賓格的，如:

“余其舍掌臣卅家。.. ((樣令鼎》

“王曰: ‘永命汝孟'刑乃闢祖南公'0 " <<孟鼎》

爾 “爾"和“汝". <<尚書﹒盤康》在使用土並沒有甚麼分別。故“爾" “汝"

表親愛，或表示輕暉，那是六朝臥後的事情。在周金文中，用“爾"作對稱代詞的只有東

周的《洹于孟姜壺》和《晉公主》兩器。就其使用範團來說，主格、賓格、價格都有。

用於主格的:

“邊，進口御，爾其進(擠〉受御。.. ((洹子孟姜壺》
用於賓格的有:

“齊偎飯 1在(濟〉渲于孟姜冀，其人民都芭董宴舞，用從(縱)爾大樂。.. ((迫

于孟姜壺》

用於價格的:

“用鑄爾羞餅，用御天于之吏。.. <<洹于孟姜壺》

“性今小子，整許有吾家。.. ((晉公蠱》

而 作為對稱代詞的“而"字，在金文襄只見於東周的《于未子曇》和《赦夷鐘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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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器，有用於主格，也有用作價格。

用於主格的:

“關人築桿咸羹，閉口，叉口外進(訣〉苦，甲車人制之。" (據郭沫若先生考

釋說: “車"為動詞，讀為輿舉之“舉";大意是說，關吏如舞弊，或於著內築桿以減

少其量，或於蕃外加物以添益其量，你便當起來制止他們。) @ ((于未子爸》

用於價格的有:

“汝不墜，夙夜宜執而故事。" ((叔夷鍾》

乃 葬銘代詞裹的“乃"字，它和←辭、及《尚書》等古籍的用法一樣，只用於價

格，含有“你的"意思。兩周的使用也大抵如此。

例如:

“我今唯命汝二人太軍矢，央左右于乃寮，以乃友事。" <<矢令葬》

“尸用或敢再拜 B錯，膺受君公之錫光，余弗敢憑(廢)7)命。" ((叔夷鐘》

丙、他稱金文所見有“厥"、 “其"兩字。←辭以“其"“之"作指示代詞，而

不作人稱代詞。大概用“其"作人稱代詞是周代的事。在先秦古籍裹，他稱代詞是不用

於主格的，也不用於主語。周金銘辭也是如此。 “之"字古籍有用於主格、賓格和領

格，但金文則僅有用於賓格的例于。

厥鼻銘裹的“厥"字都寫作之或可(早〉。敦煌本《隸古定尚書)) ，也作“卒"

而不作“厥"。 “厥"字在他稱代詞中只有用於價格。它的意思相當於“他的"。

例如:

“克曰: ‘穆句朕文祖師華父，思苦(沖讓〕厥心，主靜於獸，且意(椒哲〉厥
德，幹克菲保原辟羿王， ......0 ' " <<克鼎》

“丕顯皇祖考穆結克哲厥穗，嚴在上，廣啟厥孫子于下，枷于大概。" ((番生

殷》

其 “其"字在金文襄和“厥"字一樣，只有用於價格。

例如:
是

“丕顯穆公之孫，;;配l!~公訓，而做之女，宇生叔夷，是辟於齊侯之所。"

《叔夷鐘》

“口口口口乍朕皇考弔民實茗鐘，用嘉侃皇考。莘嚴在上，豐~~皇史，降余魯多
I福之疆，佳康祐純蝦。" ((土父鐘》

(二〉人稱代詞的謙稱

在先秦古籍裹，我們常常可以看到古人為了表示自己的謙遜和對別人的恭敬，很喜

歡用“臣"、 “僕"、 “走"等字以自稱;用“子"、 “君"，或對方的職位身份來稱

呼他人。像這樣的一些詞，在周代捧銘襄也有， ((伯中父殷》中的“走"字即其例，其

用法是用於價格。

@ ((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》二二一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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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例子如下:

“唯五月辰在王寅，伯中父夙夜事堂(走〕考，用作厥實尊。" ((伯中父輩》

(三〕表複數的人稱代詞【

上古對人稱代詞的單數或直數是沒有明確區分的。有些是專用於單數，直如日“余，"，\
、

“朕"、“台

是一致的。有些管這種現象吽擴張用法。茲舉“我"、 “厥"兩字為例。

我 “王若曰: ‘師袁父，准夷訴我買略臣，今敢博厥眾暇，反厥工吏，弗蹟苟東

壩。......' " ((師震革>> (我東域一一就是“我們國土的東邊"，或哦國東方的疆土，，)

.厥 “今余肇命汝達齊向 Ff亨氏左右虎臣征准夷， gp 質原邦莘(酋) ，日月日靠

日鈴日達。" ((師支筆>> ( gp'質厥邦酋一一就是“就地嚴懲他們的酋長" ) 

-
﹒-、 反身代詞

反身代詞是一種表示自己的代詞。用馬建忠先生的話來說，就是“以其行之出乎己

仍反乎己也"，王力先生稱這些代詞吽“直指代詞"，楊樹達先生管它吽“表己身"代

詞，黎錦熙先生則以“護稱代詞"命名。這類代詞，在周代葬銘襄有“自"、 “身"兩

字。
自 “佳王正月初吉丁亥，楚王領自乍鈴鐘，其聿其言。" <<楚王領鐘》

“皇叔買自作尊籃，其用追孝于股皇祖帝考。" ((買籃》
身

向父輩》

“其嚴在上，降余多福每年釐，廣啟禹身，韌于永命。禹其萬年永實用。" ((叔

“余畢恭威忌，鑄仲維二錯。以樂其事以巨大夫，以喜諸士，至于萬年，分

器是寺。" ((料公程鐘》

“攻帶(躍)無官(敵) .省于人身。" ((童鼎)) (郭沫若釋曰: “‘省于人

身， : ((爾雅﹒釋言》 ‘身，我也。'言己之識勇為人與我所共親也。" @) 

-‘、
指示代君主l

遠在商代，指示代詞就在漢語襄出現了，甲骨刻辭中的“之"、 “茲"兩字就是這

一類的詞。在周金裹，這類詞更有了較大的發展，計有近指代詞、遠指代詞和無指代詞

多種。
(一)近指代詞近指代詞有“竄"、 “此"、 “是"、 “之"、 “其"、 “厥"

等六字。它們的含義大抵相當於現代漢語的“這"字。

茲 金文作鍋。在葬銘裹， “茲"字有指人的、有指物的，也有指事的。例如:

@ ((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》二0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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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乍越殷，用}J\、饗己公，用格多公。" ((沈子籃)) (指物)
“這則拜時首，受牟五夫:日口、日恆、日絲、日書、日音。" ((白鼎)) (指人〉

“子子孫孫，其帥刑受盟主休。" ((乖伯哉殷)) (茲休是指受這賞賜的事〉

此 “余鑄此晶兒。" <<是革》

“余冉鑄此証口。" <<余冉証》

是 “大本民福口，歲賢鮮于，可(荷)是金揚(~) ，是、以為弄壺。" ((吽氏壺》
“王曰:伯父，孔顯有光。王賜乘馬，是用佐玉。賜用弓彤矢，其央。賜用

用征蠻方。" ((就季于自盤)) (“是用佐王"，就是用這來佐助於王。〉

之 “乙亥，玉樹畢公，迺易史時貝十朋。時召於葬，其于之朝夕鑒。" ((史
葬》

“明中作實宜，擇之金缺鉛主黨縛，其在其玄其黃，用盛科稻糕、梁，用饗大正，歡
正賓。" ((明中宜》

其先秦古籍“其"字大部用作遠指代詞，如《尚書﹒甘誓>> : “有直氏威侮五

行，怠棄三正，天用勦紹其命。" ((左傳>> : “元向享衛國，主其社程"等等都如此。

但在金文裹，從其銘辭的文義來看， “其"字則應該屬於近指代詞。例如:

“科王咕用其良金，鑄某口鼎。" <<秤Ji.咕鼎》

“佳正月初吉丁亥，秤王庚之淑于花兒擇其吉金，自作酥鐘。"如尤兒鐘》

厥 “厥"字，語法學家大都把它放在遠指代詞裹，事實上先秦古籍所見大都是這

樣。但轉銘除作指遠代詞外，也確有作近指代詞的。例如:

“陸蜂之押公此，作.酥鐘，用敬螂盟肥。" ((秤公主匕鐘》
“唯王正月初吉，辰在己玄，何公控擇厭吉金，玄繆膚呂，自作鯨鐘。" <<科公

1i鐘》

(二〉遠指代詞 遠指代詞有“彼"、 “若"、 “厥"等三字。它們的含義大抵相

當於現代漢語的“那"字。

彼 “果萬子孫，眉壽無疆。口彼古人品，士余是尚。" <<秤錯尹証》

若 《尚書﹒召詰》有“我亦有惟茲二國命，闢若功"的句子，王引之解釋說:

“若，其也。關其功者，闢二國之功也。"金文“若"字也有同這樣意思的詞。例如:

“余非庸叉昏，汝母敢妄盔，虔夙夕惠我一人，昌在我邦小大獸，毋折誠，告余先王

若德。" <<毛公鼎)) (郭、沫若先生考釋說: “‘告余先王若f息，若字舊多訓為順，今

案當訓為其。"叉說: “若說為順德，則是斥其先王有順德亦有敗德，語殊不恭，非原

銘之意。" @) 

厥 “師，主虔不墜，夙夜螂原嚕(將)事，休旺有功，折首執訊。" <<師，畫筆》

“格伯丈良馬乘于7月d生，厥賈(昨)卅田，則析。" <<格伯籃>> (郭沫若先生考釋

說: “(又〉字在此即是付義。乘者馬四匹。肘讀為租。言格伯付良馬四匹於制生，其

@ ((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》一三六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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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為三十田。則析，謂折券成議也。 CV)

四、無才智代詞

古代漢語有“莫"、 “無"等無措代詞，周金襄有“莫"、 “亡

同此。其用法只限於主格。例如:

其 “我皇祖唐公〔膺〕受大命，左右武玉，口口百蠻，廣治四方，至於大廷，莫

不來玉。" <<晉公蠱》

亡 “亡不開於文武耿光" <<毛公鼎》

無 “朋友兄弟，諸于婚構想不喜日: /美右父母，多父其孝子。" (/安放多父盤》
(附記:這是《兩周金文辭詞法胡揉》一文的部分章節〉

CV <<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》八二頁。


